办事指南样本
	事项名称
	[bookmark: _GoBack]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受理范围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法律依据
	1. 《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2018年主席令第二十五号修订）第十九条：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办发〔2009〕66号）第三条：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由原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参保缴费凭证，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第八条：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按下列程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一）参保人员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后，由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向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书面申请……。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87号）全文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70号）全文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13〕250号）全文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5号）全文。

	受理条件
	无

	所需材料
	有效身份证

	办理流程
	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收费依据
	无

	预约咨询
	0792—4391056、0792-4391039

	投诉电话
	0792—4378915

	办理时间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工作日、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推行延时服务，延时服务工作时间为：
冬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00
夏令时 上午9:00-12:00  13:30-17:30



